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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秘書：

政制事務委員會

主要官員聘任事宜

三月二十二日來信收悉。關於信中提出的問題，現回覆如下：

( a )  《基本法》第四十八條第五款就主要官員的提名和任命作出
規定。根據該項條文，主要官員由行政長官提名並報請中央

人民政府任命。

 主要官員的任命與他們受香港特區政府聘用的安排有關。目

前，主要官員是以公務員身分受聘。根據現行公務員聘用安

排，所有在任的主要官員，不論是以合約條款還是常額及可

享退休金條款受聘，均須接受操守審查。儘管我們在三月十

九日政制事務委員會（委員會）會議上證實，候任財政司司

長梁錦松的審查程序已經完成，但由於個別操守審查所得的

資料屬於機密，所以不宜進一步披露審查時間等詳情。

 事實上，我們的一貫做法是在完成審查後立即銷毀所得的一

切資料。此外，還須再次澄清的是，操守審查屬公務員聘用

程序，而非《基本法》所規定的安排。議員應已注意到，行

政長官在二月八日立法會答問大會中已清楚表明，他在決定

主要官員的提名時，會考慮有關人選的才能、理念、為人和

在社會上的認受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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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設立公務員操守審查制度的目的，是確保委任人選和現職官
員品格良好、廉潔守正。審查制度分為三層：入職審查、一

般審查和深入審查。最高層的深入審查，適用於對任職者個

人誠信要求特別高的職位，例如主要官員職位。如果審查結

果令人懷疑被審查 者是否適合擔任某一職位，當局會把審查

結果提交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或更高當局考慮，以便視乎審查

所得資料和 這些資料與職位的相關程度決定適當行動。任何

有關主要官員的負面審查結果，都會提交行政長官參考和考

慮採取適當行動。

( c )  公務員在入職前會與香港特區政府簽訂僱用合約，梁錦松先
生也不例外。梁先 生已簽署僱用合約，合約所訂的條款是適

用於首長級薪級表第 9 點人員的現行公務員聘用條款。我們
已在較早前提交委員會在三月十九日會議上審議的文件中，

夾附適用於合約人員的標準服務條件說明書。出任首長級薪

級表第 9 點職級的新聘公務員，除了可支取該職級的現行薪
酬外，還可享有下述福利：

 ( i )  由政府或醫院管理局提供的免費診症和醫療服務；

 ( i i )  每滿服務期一年可賺取 2 2 天例假；如服務滿十年，則增
至 2 6 天；

 ( i i i )  在 每 段 為 期 1 2 個 月 的 資 格 周 期 結 束 時 ， 可 獲 發 放

4 4 , 7 9 0 元度假旅費津貼；

 ( i v )  政府按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所訂供款率向強積金
計劃提供的僱主供款；以及

 ( v )  約滿酬金。該筆酬金，連同強積金計劃僱主供款計算，
相等於合約期內發放的首長級薪級表第 9 點實職薪金的
2 5 %。

不過，由於僱用合約涉及個人資料，而且是政府與梁先生之

間 的 協 議 ， 所 以 我 們 不 能 披 露 梁 先 生 的 僱 用 合 約 的 詳 細 資

料，包括簽訂合約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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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個別公務員的服務 條件，無論有關人員是已離職還是仍然在
職，均屬個人資料，並 且是政府與僱員之間的協議，所以不

宜披露詳情。不過，我們可以證實所有公務員的聘用條款和

服務條件，均是按照所屬職級當時適用的公務員規定而釐定

的。唐明治先生和 彭勵治爵士在分別獲委任為律政司和財政

司時，均是以當時適用於這兩個職位的服務條件受聘的。

( e )  現職公務員如獲委任為主要官員，可繼續按原本的常額及可
享退休金條款或合約條款受聘，不須為新任命而更改聘用條

款。兩種聘用條款的服務條件基本上沒有分別，只是按前者

受聘的人員有資格根據有關退休金法例領取長俸，而按後者

受聘的人員 則只可領取約滿酬金。至於規定女公務員必須在

結婚時退休的限制 ，已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取消，與

主要官員的聘用條款和服務條件並無關係。

希望上述詳盡資料有助議員了解現行主要官員聘任制度的有

關事宜。

公務員事務局局長

副本送：政制事務局局長

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七日


